
 

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╴╴年三項登記總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團 

務 

委 

員 

會 

登 

記 

單  位 

名  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單一團 

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    女童軍 第       團      □ 複式團 

團  址 
郵遞區號：（      ） 電  話  

傳  真  

E-mail  

職  稱 姓  名 性別 現   職 職   稱 姓  名 性別 現   職 

主任委員    委   員    

委  員    委   員    

委  員        
 

服 

務 

員 

登 

記 

職 稱 姓 名 性 別 生 日 身分證字號 E-mail 電 話 

團 長       
副團長       
副團長       
副團長       

  

女 

 

 

童 

 

 

軍 

 

 

登 

 

 

記 

初 次 登 記 繼 續 登 記 

姓 名 生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姓 名 生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 

團長簽章 
 團主任委員 

簽      章 

 女童軍會 

審核蓋章 

 

說明：一、女童軍三項登記，請各團依「各級女童軍三項登記辦法」向縣市女童軍會辦理。 

  二、本表資料，由各團自行填寫並影印 2 份，1 份自存，1 份繳交縣市女童軍會，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

印貼於原頁之上。 

      三、複式團請依女童軍類別分別填寫本表（例：幼女童軍、女童軍各一張），俾利統計，謝謝。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         

 

 

 



 

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台 灣 女 童 軍 總 會 

 
     年              縣(市)女童軍會  三 項 登 記 費 一 覽 表 

 
□ 小小女童軍 □幼女童軍 □ 女 童 軍 □ 蘭姐女童軍 □ 資深女童軍 □蕙質女童軍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  團  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 

單位(學校)  
團務委員會 

主任委員 
  團   長  

團   址 

郵遞區號□□□ 電 話  

 傳 真  

登 記 別 項        目      費 用 團/人數 金  額 

團 登 記 
 1,000 元      團 元 

複式團 1,000 元      團 元 

服務員登記 
初登（含國際會費）   160 元         名 元 

續登（含國際會費）   160 元         名 元 

女童軍登記 
初登（含國際會費）    60 元         名 元 

續登（含國際會費）    60 元         名 元 

證書遺失補領 

團 證 書 補 領 費  100 元 團 元 

女 童 軍 證  30 元 名 元 

成人領袖(服 務 員) 證  30 元 名 元 

三項登記合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訂購團旗請洽

中華民國台灣

女 童 軍 總 會 

 

女 童 軍 團 旗(每面) 500 元 面 元 

合    計 團旗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說明： 

1.團登記費：由同一主辦(學校)單位成立之單一團或複式團其團登記費用相同，均為 1,000元 

2.服務員登記費：每名 160元，係包括初次或繼續辦理登記者登記費 135元以及國際會費 25元 

3.女童軍登記費：每名 60元，係包括初次或繼續辦理登記者登記費 35元以及國際會費 25元 
4.三項登記費請劃撥至郵政帳號：16753365 新北市女童軍會 
5. 三項登記資料連同繳費收據影本請寄241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三段三號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。 

6.市會信箱：abc_momo168@yahoo.com.tw   TEL：29850089 

7. 每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，受理各團辦理三項登記。 

mailto:abc_momo168@yahoo.com.tw


 

 

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

各級女童軍團團證書換發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團次/ 

學校/單位 

        縣／市           第      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團日期  □新團  □ 舊團 

級別 

 □小小女童軍    □資深女童軍 

 □幼女童軍     □蕙質女童軍 

 □女童軍      □三葉女童軍 

 □蘭姐女童軍 

團址 
□□□－□□ 

 

聯絡人  

連絡方式 

O: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: 

E-mail: 

團長 (簽章) 主任委員 (簽章) 

縣市女童軍會

審核 

(蓋章) 

女童軍總會

審核 
(蓋章) 

發證日期： 
 
說明：一、縣市女童軍會審核團次是否正確或更改 

二、舊團團證書換發每份 100 元，新團初次申請不收費 
三、本表一式二份：一份寄至縣市女童軍會，須待縣市女童軍會審核通過再轉交

總會製作。 


